
（一）营业执照副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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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依法缴纳税收和社会保障资金的缴费凭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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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审计或财务报告 

审计或财务报告说明： 

1.提供本单位上年度经会计师事务所出具的审计报告或本公司出具的财务

报表或提供银行出具的证明文件。银行出具的证明文件应能说明该供应商与银行

之间业务往来正常，企业信誉良好等。 

2.供应商提供企业有关财务会计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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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022 年审计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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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023 年审计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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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024 年审计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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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企业有关财务会计制度 

（一）会计核算应当以实际发生的交易或事项为依据，如实反映企业的财务

状况、经营成果和现金流量。 

（二）企业应当按照交易或事项的经济实质进行会计核算，而不应当仅仅按

照它们的法律形式作为会计核算的依据。 

（三）企业提供的会计信息应当能够反映企业的财务状况、经营成果和现金

流量，以满足会计信息使用者的需要。 

（四）企业的会计核算方法前后各期应当保持一致，不得随意变更。如有必

要变更，应当将变更的内容和理由、变更的累积影响数，以及累积影响数不能合

理确定的理由等，在会计报表附注中予以说明。 

（五）企业的会计核算应当按照规定的会计处理方法进行，会计指标应当口

径一致、相互可比。 

（六）企业的会计核算应当及时进行，不得提前或延后。 

（七）企业的会计核算和编制的财务会计报告应当清晰明了，便于理解和利

用。 

（八）企业的会计核算应当以权责发生制为基础。凡是当期已经实现的收入

和已经发生或应当负担的费用，不论款项是否收付，都应当作为当期的收入和费

用；凡是不属于当期的收入和费用，即使款项已在当期收付，也不应当作为当期

的收入和费用。 

（九）企业在进行会计核算时，收入与其成本、费用应当相互配比，同一会

计期间内的各项收入和与其相关的成本、费用，应当在该会计期间内确认。 

（十）企业的各项财产在取得时应当按照实际成本计量。其后，各项财产如

果发生减值，应当按照本制度规定计提相应的减值准备。除法律、行政法规和国

家统一的会计制度另有规定者外，企业一律不得自行调整其账面价值。 

（十一）企业的会计核算应当合理划分收益性支出与资本性支出的界限。凡

支出的效益仅及于本年度（或一个营业周期）的，应当作为收益性支出；凡支出

的效益及于几个会计年度（或几个营业周期）的，应当作为资本性支出。 

（十二）企业在进行会计核算时，应当遵循谨慎性原则的要求，不得多计资

产或收益、少计负债或费用，但不得计提秘密准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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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三）企业的会计核算应当遵循重要性原则的要求，在会计核算过程中对

交易或事项应当区别其重要程度，采用不同的核算方式。对资产、负债、损益等

有较大影响，并进而影响财务会计报告使用者据以作出合理判断的重要会计事项，

必须按照规定的会计方法和程序进行处理，并在财务会计报告中予以充分、准确

地披露；对于次要的会计事项，在不影响会计信息真实性和不至于误导财务会计

报告使用者作出正确判断的前提下，可适当简化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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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具有履行合同所必需的设备和专业技术能力的承诺 

致：  桐柏县城郊乡人民政府或河南古基工程管理有限公司  （采购人或采购代

理机构） 

我方承诺：我方具有履行合同所必需的设备和专业技术能力，我单位为本项

目实施提供履行合同必需设备和专业技术人员，如有任何虚假和不实，我方自愿

放弃参与本次政府采购活动的资格并承担一切相关责任。 

特此证明。 

 

 

 

 

 

 

 

 

供应商（盖章）：       河南屹云建设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或其授权代表（签字）：                  

日期：    2025    年    12    月   25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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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近三年内在经营活动中没有重大违法记录的声明

（格式） 

 

声明函 

 

（法定代表人或其授权代表）  许提  代表  河南屹云建设有限公司  （公

司全称）向本项目的采购人和采购代理机构郑重声明如下： 

我公司近三年来的经营活动中，未因违法经营受到刑事处罚或者责令停产停

业、吊销许可证或者执照、较大数额罚款等行政处罚。 

特此声明。 

 

 

 

 

 

 

供应商（盖章）：       河南屹云建设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或其授权代表（签字）：                  

日期：    2025    年     12     月     25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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